
1 

关于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单位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审核

函〔2020〕010503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曼卡龙”）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对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调查、核查及讨论，现回复如下，

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落实函的回复所用简称与《招股说明书》所用简称一致。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引用 楷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落实函的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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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1、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部门、人员

的设置和职权，并在“风险因素”章节披露发行人可能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风

险。 

问题回复： 

【发行人的说明】 

一、知识产权的披露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章 业务和技术”之“七、技术与研究开发情况”

之“（一）技术开发体制与核心技术人员”之中补充如下： 

“6、知识产权管理的部门、人员的配置和职权 

公司成立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公司董事长担任，副组长由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担任，领导小组成员有：行政事务部负责人、设计研发部负责

人、品牌部负责人、商品采购部负责人、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财务部负责人、

知识产权专员组成。发行人具体执行知识产权管理的主要部门为行政事务部，

并配备知识产权专员。 

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管理部门的主要职权如下： 

（1）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 

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 

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条例； 

②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和工作规划、发展计划，检查督促计划目标的实施； 

③调查处理和解决与其他公司之间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问题； 

④审议、决定公司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事项。 

（2）行政事务部 

行政事务部的相关职责是： 

①参与研究和制定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并组织实施； 

②制订和执行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工作计划； 

③办理公司的商标注册和产品外观专利、著作权登记等手续，管理和维护

本公司的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 

④会同公司法律顾问处理本公司的知识产权纠纷和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事

务； 

⑤管理商标、专利、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证书并提供服务； 



3 

⑥管理公司商业秘密（制定保密制度、保密措施，协同公司相关部门保管

保密资料，处理商业秘密争议等）； 

⑦关注国内外涉及公司业务的知识产权动向，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防止

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⑧负责对公司员工进行知识产权常识的宣传和培训； 

⑨组织员工签订相关保密协议。” 

二、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三、法律风险”中补充如下： 

“（一）知识产权侵权和被侵权风险 

公司产品款式众多，公司自行设计或合作设计的产品款式如不属于在他人

专利申请前已合法享有的知识产权，或者成品采购的卖方实施了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行为，存在公司侵犯或可能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风险。 

公司通过申请商标及专利、广告宣传、市场督察等途径防止公司品牌和产品

款式被冒用模仿。公司在经营理念上坚持通过产品设计、产品推广的形式塑造品

牌要素，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公司面临被同行业其他珠宝商抄袭款

式和仿冒的风险。如果公司品牌被冒用、产品款式被模仿，则将影响公司品牌的

市场口碑和美誉度。” 

 

问题 2、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加盟商退出时对未出售产品的处

理方式及其对发行人经营的影响。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发行人的说明】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一、发行人主营业务、主

要产品及设立以来的变化情况”之“（四）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模式”“5、公司营

销网络情况”之“（10）加盟模式退换货情况”中补充如下： 

“②加盟商退出时产品处理情况 

加盟店闭店的存货均由加盟商自行处理，具体方式包括： 

若加盟商拥有多个加盟店，在关闭个别门店时，通常将库存调拨到其他加

盟店销售； 

对于退出的加盟商，由加盟商自行处理尚未出售的产品，主要方式包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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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商之间协商，销售给仍在经营的其他加盟商；允许加盟商抹掉公司品牌标识

在其他渠道自行销售，但不允许加盟商公开宣传促销；加盟商拆石、熔解后作

为原料销售。 

综上所述，加盟店闭店时由加盟商自行处置尚未出售的产品，对公司经营

无影响。” 

【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与加盟商签订的特许经营经销合同，了解加盟业务条款； 

2、了解发行人对加盟商的管理政策以及加盟商退货、换货管理政策； 

3、对加盟商进行访谈，了解加盟商的加盟合作情况及退出时未出售产品处

理情况； 

4、查询公司加盟商信息系统，了解加盟店库存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加盟商退出时，加盟商自行处置尚

未出售的产品，对公司经营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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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对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孙松鹤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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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沈 斌             陈忠志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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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

容，了解回复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签名）：_______________  

                           王青山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